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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公务员职务与职
级并行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全
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公务员分类改

革，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
待遇挂钩制度，健全公务员激励保障机
制，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
公务员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
别和职责设置公务员领导职务和职级
序列。

本规定所称职级，是公务员的等级
序列，是与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道，
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资历
贡献，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的
重要依据，不具有领导职责。

公务员可以通过领导职务或者职级
晋升。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履行领导
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依
据隶属关系接受领导指挥，履行职责。

第三条 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
并行制度旨在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完善中国特
色公务员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设置办
法，建立职级序列，畅通职级晋升通道，
拓展职级晋升空间，促进公务员立足本
职安心工作，加强专业化建设，激励公
务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第四条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
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
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向基
层倾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
约束并重。

第五条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制度实施工作，由各级党委（党组）及其
组织（人事）部门分级负责。中央公务员
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职务与职级
并行制度组织实施的宏观指导。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具体指导
本辖区内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章 职务与职级序列
第六条 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

法律和机构规格设置。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

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
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
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第七条 职级序列按照综合管理
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等公务员
职位类别分别设置。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序列分为：
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
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调研员、
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三级主
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二级
科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
务员职级序列另行规定。

第八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职级对

应相应的级别。
领导职务对应的级别，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对应的级

别是：
（一）一级巡视员：十三级至八级；
（二）二级巡视员：十五级至十级；
（三）一级调研员：十七级至十一级；
（四）二级调研员：十八级至十

二级；
（五）三级调研员：十九级至十

三级；
（六）四级调研员：二十级至十

四级；
（七）一级主任科员：二十一级至十

五级；
（八）二级主任科员：二十二级至十

六级；
（九）三级主任科员：二十三级至十

七级；
（十）四级主任科员：二十四级至十

八级；
（十一）一级科员：二十六级至十

八级；
（十二）二级科员：二十七级至十

九级。
第九条 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对

应的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最低职级是：
（一）厅局级正职：一级巡视员；
（二）厅局级副职：二级巡视员；
（三）县处级正职：二级调研员；
（四）县处级副职：四级调研员；
（五）乡科级正职：二级主任科员；
（六）乡科级副职：四级主任科员。

第三章 职级设置与职数比例
第十条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

按照下列规格设置：
（一）中央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机关设置一级巡视员以下职级；
（二）副省级城市机关设置一级巡

视员以下职级，副省级城市的区领导班
子设置一级、二级巡视员；

（三）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领
导班子设置一级巡视员，市（地、州、
盟）、直辖市的区机关设置二级巡视员
以下职级，副省级城市的区机关设置一
级调研员以下职级；

（四）县（市、区、旗）领导班子设置
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
三级调研员，县（市、区、旗）、乡镇机关
设置二级调研员以下职级。

第十一条 职级职数按照各类别
公务员行政编制数量的一定比例核定。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职数按照下列
比例核定：

（一）中央机关一级、二级巡视员不
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12%，
其中，正部级单位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
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40%，副部级单
位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级巡视员
总数的20%；一级至四级调研员不超过
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65%。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一级、
二级巡视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
位数量的5%，其中一级巡视员不超过
一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30%；一级至
四级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
位数量的45%。

（三）副省级城市机关一级、二级巡
视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
的2%，其中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
级巡视员总数的30%；一级至四级调研
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43%，其中一级调研员不超过一级至四
级调研员总数的20%。

（四）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领
导班子一级巡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
数的15%。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
机关二级巡视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
类职位数量的1%；一级至四级调研员
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20%，其中一级、二级调研员不超过一
级至四级调研员总数的40%，一级调研
员不超过一级、二级调研员总数的
50%；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不超过机关
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60%，其中一
级、二级主任科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主
任科员总数的50%。

（五）副省级城市的区领导班子一
级、二级巡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
15%，其中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
级巡视员总数的40%；副省级城市的区
机关一级调研员以下职级职数，按照第
四项规定执行。

（六）县（市、区、旗）领导班子二级
巡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10%，一
级、二级调研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
20%。县（市、区、旗）、乡镇机关二级调
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
的2%；三级、四级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
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10%，其中三级调
研员不超过三级、四级调研员总数的
40%；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不超过机关
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60%，其中一
级、二级主任科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主
任科员总数的50%。

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个别情况
特殊需要调整职级比例的，应当报中央
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中央机关和省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
可以对前款规定中未作区分的各职级
层次的比例予以细化。

第十二条 中央和省级机关垂直
管理的机构、市地级以上机关的直属单
位或者派出机构，根据机构规格，参照
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设置职级和核
定职数。

直辖市的县领导班子和县、乡镇机
关，副省级城市的乡镇机关，根据机构
规格，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参照第十
条、第十一条规定，研究确定职级设置
和比例。

第十三条 职级职数一般按照各
机关分别核定。职数较少或者难以按照
各机关分别核定的职级，由县级以上地

方党委及其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实际
情况和职级晋升审批权限，分级统筹核
定和使用。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
县（市、区、旗）的领导班子与所属部门
职级职数分开统筹核定和使用。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统筹
使用若干名一级巡视员职数，用于激
励少数特别优秀的县（市、区、旗）党委
书记。

第十四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职级设置方案，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
门备案；省级以下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职
级设置方案的审批或者备案程序，由省
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章 职级确定与升降
第十五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的任

免与升降，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公务员的职级依据其

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
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首次确定职级

按照有关规定套转。新录用公务员按照
有关规定确定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
当层次的职级。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调任的人员，按照
公务员调任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其原任
职务、调任职位和工作经历确定职级。
机关接收的军队转业干部，按照国家军
转安置有关规定确定职级。

第十七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
在职级职数内逐级晋升，并且具备下列
基本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具备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和
专业知识，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勇于担
当，工作实绩较好；

（三）群众公认度较高；
（四）符合拟晋升职级所要求的任

职年限和资历；
（五）作风品行好，遵纪守法，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正廉洁。
第十八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

具备下列基本资格：
（一）晋升一级巡视员，应当任厅局

级副职或者二级巡视员4年以上；
（二）晋升二级巡视员，应当任一级

调研员4年以上；
（三）晋升一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

级正职或者二级调研员3年以上；
（四）晋升二级调研员，应当任三级

调研员2年以上；
（五）晋升三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

级副职或者四级调研员2年以上；
（六）晋升四级调研员，应当任一级

主任科员2年以上；
（七）晋升一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

科级正职或者二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八）晋升二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三

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九）晋升三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

科级副职或者四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十）晋升四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一

级科员2年以上；
（十一）晋升一级科员，应当任二级

科员2年以上。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根据工作需

要、德才表现、职责轻重、工作实绩和资
历等因素综合考虑，不是达到最低任职
年限就必须晋升，也不能简单按照任职
年限论资排辈，体现正确的用人导向。

第十九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所要
求任职年限的年度考核结果均应为称
职以上等次，其间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
果为优秀等次的，任职年限缩短半年；
每有1个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等次
或者不定等次的，该年度不计算为晋升
职级的任职年限。

第二十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按照
下列程序办理：

（一）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
部门研究提出工作方案。

（二）对符合晋升职级资格条件的
人员进行民主推荐或者民主测评，提出
初步人选。

（三）考察了解并确定拟晋升职级
人选。中央机关公务员晋升一级、二级
巡视员，应当进行考察；晋升其他职级
可以综合考虑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与平
时考核、年度考核、一贯表现等情况确
定人选。省级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职级
的考察了解方式，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结合实际研究确定。

（四）对拟晋升职级人选进行公示，
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五）审批。中央机关公务员晋升职
级由本机关党组（党委）及其组织（人
事）部门审批，一级、二级巡视员职级职
数使用等情况按年度报中央公务员主
管部门备案。省级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
职级的审批权限，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提出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审定。

各级机关中未限定职数比例的职
级，其晋升程序可以适当简化。

第二十一条 公务员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得晋升职级：

（一）不符合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
定的；

（二）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
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四）影响晋升职级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公务员职级实行能

上能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
照规定降低职级：

（一）不能胜任职位职责要求的；
（二）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

次的；
（三）受到降职处理或者撤职处

分的；
（四）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中央机关和地方各
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章规定，
按照落实好干部标准、从严管理干部和
树立鼓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导向的要
求，结合实际细化公务员职级升降的条
件和情形。

第五章 职级与待遇
第二十四条 领导职务与职级是

确定公务员待遇的重要依据。公务员根
据所任职级执行相应的工资标准，享受
所在地区（部门）相应职务层次的住房、
医疗、交通补贴、社会保险等待遇。

担任领导职务且兼任职级的公务
员，按照就高原则享受有关待遇。

第二十五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不
改变工作职位和领导指挥关系，不享受
相应职务层次的政治待遇、工作待遇。
因不胜任、不适宜担任现职免去领导职
务的，按照其职级确定有关待遇，原政
治待遇、工作待遇不再保留。

第二十六条 公务员因公出国出
差的交通、住宿标准以及办公用房标准
等待遇，不与职级挂钩。

第二十七条 县处级副职以上领
导成员因换届不再提名、机构改革等原
因免去领导职务转任职级的，保留原待
遇，不改变干部管理权限。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八条 担任领导职务且兼

任职级的公务员，主要按照领导职务进
行管理。

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一
般由所在机关进行日常管理。公务员晋
升至所在机关领导成员职务对应的职
级，不作为该机关领导成员管理。

第二十九条 根据工作需要和领
导职务与职级的对应关系，公务员担任
的领导职务和职级可以互相转任、兼
任；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可以晋升领
导职务或者职级。

第三十条 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
类、行政执法类等不同职位类别公务员
之间可以交流，根据不同职位类别职级
的对应关系确定职级。

第三十一条 机关应当严格执行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不得违反
规定设置职级，不得超职数配备职级，
不得随意放宽职级任职资格条件，不得
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职级待遇标准。
对违反相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党委或
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
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
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
作人员，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
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9年6月
1日起施行。2006年4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实施方案》附件四《综合管理类公务
员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法》和2015年
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
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同时废止。

根据《云南省“千人计划”实施办法
（试行）》《云南省“万人计划”实施办法
（试行）》（云厅字〔2018〕11号）及各专项
实施细则，现就2019年云南省“千人计
划”“万人计划”申报评审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围绕
省委省政府工作布局和任务安排，坚持
党管人才、服务发展、高端引领、科学规
范、协同推进、绩效约束，把政治过硬、
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学术一流的各类
人才选拔出来，为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2019
年云南省“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申报
评审工作由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牵头，各专项省直主管部门具体组织
实施。

二、申报项目及基本要求
（一）申报项目
1.云南省“千人计划”：高层次人

才、高端外国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
产业人才、青年人才、高层次创新创业
团队6个专项。

2.云南省“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
才、云岭学者、产业技术领军人才、首席
技师、教学名师、名医、文化名家、青年
拔尖人才8个专项和人才培养激励。

3.柔性引才：柔性引进的人才（团
队），符合条件的，可对应云南省“千人
计划”高层次人才、人文社会科学人才、
产业人才、青年人才4个专项条件，由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按年度汇总
后，按照程序申报相应项目经费支持。

4.其他专项：科学家工作室、研修
访学、引才伯乐。

（二）申报方式
云南省“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申

报采取网络申报方式开展，申报人根据
各专项实施细则，登录“云岭先锋网”
（www.ynylxf.cn）“云南省智慧人才云平
台”进行申报。

（三）申报要求
1.所有专项申报人年龄、工作年限

计算，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1日。
2.申报人根据个人情况，在云南省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14个专项中择
一申报，符合条件的可同时申报培养激
励专项。除培养激励专项外，若重复申
报多个专项的，取消本年度所有专项申
报资格。

3. 已入选云南省“千人计划”高层

次人才专项，云南省“万人计划”科技领
军人才专项、云岭学者专项的人才，以
及未入选但与上述层次相当、并已入选
国家级人才项目且行政、人事、工资关
系在云南省的其他高层次人才，可以申
报云南省科学家工作室。

4. 已入选云南省“千人计划”“万
人计划”14个专项的人才，可以申报研
修访学支持。

5. 根据《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园建设支持方案》（云党人才
〔2018〕3号），经审批列入云南省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园（以下简称“高创园”）
人才目录名单并全职在园工作的人才，
经省“高创园”管委会审核后，直接向云
南省“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各专项省
直主管部门申报相应专项。

6. 各专项省直主管部门在审核评
价中，要突出凭能力、实绩、价值、贡献
的导向，注重考察人才的专业能力、技
术水平、创新价值、履职绩效、成果贡
献，不简单地“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
唯身份”评价人才。

三、时间安排
（一）申报。申报时间为4月1日至5

月15日，逾期申报不予受理。
（二）评审。所有专项评审工作于6

月30日前完成。
（三）审定。各专项省直主管部门完

成评审后，由党委（党组）研究后提出建
议人选名单，于7月15日前送省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统一呈报省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申报评审工作。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
厅、省科学技术厅（省外国专家局）、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专项省直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
责任，专人负责申报评审工作，切实做
好资格审核、评审组织、人选确定、呈报
审批等工作；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要
统筹协调本地各专项对口部门，在省直
主管部门指导下认真做好申报组织、审

核把关等工作；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各
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对申报人选廉洁自
律情况进行严格把关并按要求出具相
关意见。对工作中出现推诿塞责、不及
时履行审核职责、影响申报人正常申报
的单位和个人，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进行通报。

（二）主动协调服务。各州市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各行业主管部门党委
（党组）和各级各类用人主体，要充分
做好宣传动员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人
才应报尽报。同时，各级各类用人主
体要切实发挥主动性，增强申报评审
工作的服务意识，加强人选学术、成
果、品德等方面的把关，按要求出具
相关证明，保证人选质量。各地各部
门要认真做好人选推荐申报、审核把
关等有关工作。各专项省直主管部门
一般不得再要求申报人提供纸质申
报材料。

（三）营造良好氛围。省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将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宣
讲云南省“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强化
政策解读，营造申报评审的良好舆论
氛围。各专项省直主管部门结合实际
做好行业领域内的政策宣讲，并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切实做好申报
评审工作。

未尽事宜，可关注“云南省智慧人
才云平台”相关通告或由各专项省直主
管部门负责解释。各专项省直主管部门
也可在本通知基础上，单行印发具体细
化要求。

五、各专项省直主管部门
联系方式

（一）云南省“千人计划”
1.高层次人才专项
责任部门：省科学技术厅人事处
联系人：胡云
联系电话：0871—63136731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省科技

大楼807室
邮编：650051
电子邮箱：1926420100@qq.com
2.高端外国专家专项
责任部门：省外国专家局引进国外

智力管理处

联系人：冯静
联系电话：0871—63130157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省科技

大楼1410室
邮编：650051
电子邮箱：763107892@qq.com
3.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专项
责任部门：省委宣传部干部处
联系人：瞿家荣
联系电话：0871—63992096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1—467室
邮编：650228
电子邮箱：ynxcb456@163.com
4.产业人才专项
责任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人事处
联系人：葛静、李大威
联 系 电 话 ：0871—63515186、

63515811
地址：昆明市永安路37号1512室
邮编：650011
电子邮箱：yngyrcb@126.com
5.青年人才专项
责任部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人力资源市场处
联系人：杨待露、方阳
联系电话：0871—63635259
地址：昆明市五华山光复楼104室
邮编：650021
电子邮箱：411596219@qq.com
6.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专项
责任部门：省科学技术厅人事处
联系人：胡云
联系电话：0871—63136731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省科技

大楼807室
邮编：650051
电子邮箱：1926420100@qq.com
7.柔性引才项目支持
责任部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云南省人才服务中心
联系人：张援
联系电话：0871—63644245
地址：昆明市人民中路170号
邮编：650032
电子邮箱：1809306428@qq.com
（二）云南省“万人计划”
1.科技领军人才专项

责任部门：省科学技术厅人事处
联系人：王可心
联系电话：0871—63136731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省科技

大楼807室
邮编：650051
电子邮箱：ynskjt@163.com
2.云岭学者专项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联系人：陈治
联 系 电 话 ：0871—63991582、

63991585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 8号综合楼

Z415室
邮编：650228
电子邮箱：ynrcgzc@163.com
3.产业技术领军人才专项
责任部门：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

事处
联系人：高杰
联系电话：0871—63113517
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 84 号

1001室
邮编：650041
电子邮箱：fgwrs1001@163.com
4.首席技师专项
责任部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联系人：朱远昆
联系电话：0871—67195736
地址：昆明市国贸路309号政通大

厦1231室
邮编：650200
电子邮箱：1226091440@qq.com
5.名医专项
责任部门：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事处
联系人：李永先
联系电话：0871—67195229
地址：昆明市国贸路309号政通大

厦711室
邮编：650200
电子邮箱：ynswjwzgb@163.com
6.教学名师专项
责任部门：省教育厅人事处
联系人：王勇
联系电话：0871—65102861
地址：昆明市学府路2号820室

邮编：650223
电子邮箱：jytrsc007@126.com
7.文化名家专项
责任部门：省委宣传部干部处
联系人：瞿家荣
联系电话：0871—63992096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1—467室
邮编：650228
电子邮箱：ynxcb456@163.com
8.青年拔尖人才专项
责任部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联系人：李辉
电子邮箱：ynrstzjc@qq.com
9.人才培养激励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联系人：赵娴
联系电话：0871—63991581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 8号综合楼

Z413室
邮编：650228
电子邮箱：ynrcgzc@163.com
（三）其他专项
1.科学家工作室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联系人：陈治
联 系 电 话 ：0871—63991582、

63991585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 8号综合楼

Z415室
邮编：650228
电子邮箱：ynrcgzc@163.com
2.研修访学支持
责任部门：省教育厅人事处
联系人：王勇
联系电话：0871—65102861
地址：昆明市学府路2号820室
邮编：650223
电子邮箱：jytrsc007@126.com
3.引才伯乐激励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联系人：赵娴
联系电话：0871—63991581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 8号综合楼

Z413室
邮编：650228
电子邮箱：ynrcgzc@163.com
（四）技术支持
责任部门：云南这里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联系人：孙龙 13466067468，陈秀

开15388868176
联系电话：0871—65018408
客服QQ：2926747756

云南省人才工作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2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

关于开展2019年云南省“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申报评审工作的公告


